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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
关于划定养犬管理区域的通告

（合川府发〔2023〕13 号）

为了规范养犬行为，保障公众人身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公共

秩序和环境卫生，根据《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居民饲养犬只

实行分区管理，现就全区划定养犬管理区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合阳城街道、南津街街道、钓鱼城街道辖区内的所有社

区，确定为养犬重点管理区域；全区其余区域为养犬一般管理区域。

二、重点管理区内个人养犬的，每户可以饲养一只；自登记

之日起一年内无违法养犬行为记录的，可以申请再饲养一只，但

饲养总数不得超过两只。

三、重点管理区、一般管理区按照各自禁养犬只种类目录规

定，不得饲养相应的烈性犬、攻击性犬。

四、重点管理区内养犬人、一般管理区内单位养犬人应当自

幼犬出生满九十日起十五日内或者饲养之日起五日内，携带犬只

到动物诊疗机构注射狂犬病疫苗，动物诊疗机构依法出具免疫证

明，并通过养犬管理信息系统录入免疫信息。在申请养犬登记前

应当按照规定通过电子标识植入或者生物技术识别等方式进行犬

只个体识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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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养犬人应当自免疫完成之日起五日内通过养犬管理信息

系统或者现场办理等方式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养犬登记。

六、一般管理区内个人申请养犬登记，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养犬人个人身份证件；

（二）固定住所信息；

（三）合法有效的犬只免疫证明；

（四）犬只品种、照片、主要体貌特征。

重点管理区内个人申请养犬登记，除前款规定外，还应当按

照下列规定提供材料：

（一）房产证明或者租赁合同；

（二）植入电子标识或者采取生物技术识别等方式形成的犬

只个体识别信息。

七、全区居民饲养犬只必须严格遵守《重庆市养犬管理条

例》，违反规定依法处罚。

八、本通告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重庆市合川区人

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》（合川府〔2008〕18 号）

自本通告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